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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刚刚公布并将从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探矿权、采矿权属于建立在约定矿产资源上的用益物权，按照此原则规定，矿权的性质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矿业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本文作者提出，必须尽快考虑改变将许可证作为矿权权属证书的问题。可以探索将矿权管理及资源管理与经营管理分开，不用许可证作为矿权的权属证书。同时，本文作者还就探矿权分矿种设立、自然人不能成为探矿权人、地勘基金使用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谈几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一、矿业发展进入新时期

　　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我国矿业经历的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这个时期从1949年到1986年，共计36年，期间包括三年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大跃进时期、三年调整时期、文革时期、几个五年计划实施和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时期，总的说来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最主要的特点是：地质勘查和主要矿产开发，基本按照国家计划实施。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了地质矿产的教育、科研、勘查和矿业的体系，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阶段的后期，最大的问题是：矿业体制和机制严重不适应当时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整体形势。

　　二是原矿产资源法实施时期。这个时期从1986年到1997年，共计近12年。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国家对矿产资源的管理从计划管理开始进入依法管理，确定了管理机构、体系和管理办法，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勘查投资主要由国家承担，开采投资出现多元化。最主要的贡献是：初步解决了矿产品的严重短缺。问题是：探矿权、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实质上确定了探矿权、采矿权的性质属于行政特许权。主要问题是：当国家确立了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法律规定，已经不适应矿业发展的新形势。

　　三是现行矿产资源法实施时期。这个时期实际是从1998年到2006年。按法律规定，修改后的矿法应从1997年开始实施，由于国务院于1998年2月12日发布相关的配套法规，恰好国土资源部于当年4月成立，到现在进入了第10年。矿法最根本的修改是：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和经批准可以转让的规定。通俗地讲，就是探矿权、采矿权（以下简称矿权）是买来的，买来的矿权可以卖了。这就实质上赋予了矿权的资产、产权的属性。但是，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对探矿权人、采矿权人（以下简称矿权人）在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作出了可以行政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规定，就同时保留了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行政特许权属性。由于法律法规的调整，对矿业发展的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的变化，是大家都经历或看到、听到。地质勘查由冷到热，开采投资由项目缺乏资金到资金找项目的巨大变化。

　　四是2007年起到以后一段时间。今年公布并从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物权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探矿权、采矿权属于建立在约定矿产资源上的用益物权，是依法享有对约定的矿产资源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按照《物权法》的原则规定，矿权的性质发生或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矿业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与探矿权采矿权

　　长期以来，无论法律法规规定还是管理机关和管理相对人，是以获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就是拥有相应的探矿权、采矿权，矿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都是以相应许可证的颁发、变更、注销、失效、吊销实现。在矿权属于行政特许权的时期，这样处理没有太大的问题。在矿权具有行政许可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时，已经出现了矛盾和冲突。

　　在多年的行政管理实践中，不少行政管理机关和地方政府都可以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决定矿权的消灭，安全、环境、政策规定，都可以用吊销许可证，让相应矿权消灭。

　　《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等。没收财产必须是非法财产。法律规定的吊销许可证是否包括具有相应的财产，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一般法律规定的原则是，行政许可是一种特定特许，而不是财产；如果行政许可包括财产权，就意味着财产权可以通过行政许可获得，却与行政许可的本意相悖。如果吊销许可证的相应财产不是属于非法财产，能否按没收处理。这些都是将矿权确立为用益物权的不动产后，管理机关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按照《矿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应该是取得矿权在前，登记在后；“登记”是取得矿权的凭据。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原则，不动产权属证书是不动产登记簿。属于用益物权不动产的矿权，其权属证书不应该是行政许可，不应该是行政许可证。

　　《物权法》从今年10月1日就开始实施，必须尽快考虑改变将许可证作为矿权权属证书的问题。可以考虑将矿权管理及资源管理与经营管理分开，不用许可证作为矿权的权属证书。

　　三、矿产资源管理问题

　　（一）分矿种管理问题

　　矿种的划分方法有多种，现行的分类是综合用途和性质划分。比如，能源矿产，是按照主要用途划分，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主要是按照性质划分，水气矿产主要是按照形态划分。对于资源管理的分类，这种分类办法不适用。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这种划分已经不适用，与实际的用途相差越来越大。

　　作为资源管理，应该按照有利于管理或管理的方式划分更合适。

　　可以再生的资源，比如，地热、矿泉水等，采用取得探矿权进而取得采矿权的方式管理，已经出现了问题。

　　通过地质调查或简单地质勘查就能发现并基本查明的资源，探矿权的设立问题，应该是应该重点研究处理办法。

　　建议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管理经验和方式。

　　可以考虑一些矿种实施矿权租赁制管理办法。

　　（二）矿区范围重叠问题

　　这是在修改《矿法》时有过多次争论的问题。实践证明，简单的矿区范围不得重叠是不合适的，也是难以执行。应该规定，在权益人之间的权益有保证的情况下，空间不重叠而平面投影可以重叠的管理办法。与此相应，应当严格探矿权的勘查矿种。由于对探矿权的勘查矿种缺乏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三）自然人取得探矿权问题

　　在《国土资源报》一天的探矿权公告上，统计某省批准的995个探矿权中，其中有123个探矿权人是自然人，这些探矿权人中有52个煤炭，有一自然人拥有一个金矿探矿权就达59.38平方公里，有一自然人拥有两个煤炭资源探矿权就达48.75平方公里。我觉得这样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务院第37号令）规定，除“农民在集贸市场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的农副产品”外，不得从事无照经营活动。

　　探矿权人是投资行为，也是经营行为。在国家完善了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公司或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情况下，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所有从事这类经营活动的必须注册为公司或企业，取得营业执照，才能从事经营活动。按此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探矿权人。这是其一。

　　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只有企业才能取得采矿权，或者企业是取得采矿权的基本必要条件。《矿法》规定探矿权人“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自然人成为探矿权人开始就失去取得采矿权的资格。这是其二。

　　法律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探矿权人是否不要基本的资质条件？如果探矿权人可以是自然人，通过转让取得探矿权的也可以是自然人，但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探矿权人在申请转让探矿权时，应当向审批管理机关提交探矿权“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这是其三。

　　按照现行规定，拥有50平方公里探矿权长达可以7年，探矿权使用费共计8.5万元，7年最少必须完成的最低投入共计285万元，考虑探矿权人应当有承担接受行政处罚罚款的能力（5到10万元），以上累计是探矿权人拥有50平方公里探矿权时最起码的财务承担能力要求。但是，我国对自然人的财产与对企业的财务监管完全不同的两个制度，这也是自然人不能成为探矿权人原因。这是其四。

　　部应该明确规定，不能再让自然人成为探矿权人的现象出现了。已经出现的，应该有限期妥善解决的办法。

　　（四）维护矿权是管理机关的重要职责

　　矿权人关注的事，应该是矿权管理人的工作重点。当前，出现的以下情况，却与管理资源的目标不一致。一是现行法规规定矿权有效期就是矿权许可证有效期，对有效期只有最长期限控制，而无最短期限的要求。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有效期过短的问题，加之实际办理延续手续复杂，而且在一些地方没有保证。二是产业政策变化时，采取关闭矿山同时吊销采矿许可证的做法，导致矿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以煤炭矿山的规模控制为典型。三是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关闭矿山同时吊销采矿许可证，在处罚一种违法行为时没有考虑保护其合法定权益。这些规定的结果是导致矿权人，采一天算一天，没有保护资源、爱惜资源的机制。如果能够保护其合法权益，即使是政策性或其他原因必须关闭的矿山，允许矿权人依法处置矿权，矿权人为了能够让被关闭的矿山的矿权卖个好价钱，就会保护和爱惜资源。

　　矿权人应该有自己的营业执照。因矿权人失去营业执照，就失去相应的矿权，如果将矿权仍当是行政特许权，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矿权成为物权，成为财产权的情况下，这样做就大有问题了。失去营业执照的企业应该依法关闭；依法关闭的企业，有权依法处置属于原企业所有的财产权，应该是一般的法律原则。作为矿权管理机关应该维护矿权人的合法矿权权益，在矿权人失去营业执照时，允许企业在依法关闭并清算期间，依法处置属于原企业的矿权。 

　　四、地质勘查基金问题

　　建立国家勘查基金的做法，我认为很正确。但是，将建立国家勘查基金仅仅是为了降低商业性勘查的投资风险和引导投资，在实际工作中必然遇到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企业投资勘查与基金项目争矿权的现象。我认为，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地质勘查基金应该主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其合理性已经有很多阐述，据我了解，当前出现了投资人不需要“引导”，与基金“争”探矿权的问题。按照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建议基金应当用于石油、天然气的远景勘查和评价。

　　二是调控矿权不合理盈利空间。由于煤炭、各种用途灰岩、找矿难度不大的沉积矿产、建筑用石材等，因找矿风险相对较小而矿权市场价值高的矿种，应该使用国家或地方勘查基金勘查后，通过市场方式直接设立探矿权或采矿权，以调控探矿权的巨额空间。

　　三是建立重要矿种储备矿产地。我国的钨、锡、锑等有色金属有开采量过大，世界占有份额高，而资源储量保证有不足的问题，这些矿种如果设立商业性勘查，必然会出现找到矿就要开采，导致进一步扩大开采量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矿种，建议使用国家基金勘查，发现矿产地后，作为资源储备矿产地，实施保留到需要时在设立商业性探矿权或采矿权。各地也有相似情况的矿种，应该由地方的勘查基金勘查，建立各地优势矿种的储备矿产地。

　　五、对一些说法的看法

　　一是“查清家底”。矿产资源的家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查清。我一直想不明白。我认为可以查清的“家底”也许是已经探明的资源有多少，企业占用的资源有多少。而加强地质勘查，“查清家底”就难懂了。因为，矿产资源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资源“家底”是变化，说不明白，不但把自己搞糊涂，把社会搞糊涂，更重要的是把领导搞糊涂，就会影响重大决策。

　　二是“资源危机”。危机论有利于引起关注，让社会注意节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专家对资源预测说：到2000年将有多少资源就没有了。同时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地质工作就进入低谷。二十对年过去了，回头看看想想，都对吗。如果将1985年和2000年底主要矿种的保有资源储量作比较，能说明当时的判断正确吗。我想，对资源形势的宣传，应该多一些科普性。

　　三是“资源问题”。2000年以来，出现电力供应问题，引起对煤炭资源严重不足的舆论，进而发展到有专家向中央反映“水泥灰岩资源严重短缺”。前些年，进口氧化铝多，2005年达到700万吨，也归结为资源问题，到今年我国氧化铝产量将可能过剩，还是资源问题吗。市场是个整体，是资源问题的就是资源问题，不能把市场各环节的问题都归结为资源问题。对此，作为资源管理部门首先要有清醒的看法。

　　四是“资源安全”问题。最新世界500强前10名，除第一名是沃尔玛（也经营汽车、石油）外，其他9名全是石油和汽车企业，可见当前石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当前国家资源安全关键是石油安全。能源矿产是耗竭性，重视能源应该特别是石油。金属矿产在使用中多数不属于耗竭性，在国内使用中大量可回收循环利用。作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人口第一大国，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和成为世界加工厂需要，为了有利于长远发展，在世界形势容许的情况下，尽量利用国外金属矿产资源，应该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我国最为短缺的铁矿石、铜精矿和高质量的铝土矿等，世界市场供给充足、价格合理（不少产品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应鼓励充分利用国内相对不足的国外资源，同时也是适当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良策之一。

